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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福 清 市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闽 0181破 15号之一
申请人：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 年 6 月 24 日，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制作的《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24年 6月 19日经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通过，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本院认为：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
《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且不违反法律
相关规定，依法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认可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刘  坚  
 审   判   员  陈明武  

      审   判   员  姚金清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 官 助 理  郑开怀  
书　 记 　员  王捷玲  

                      
附件：
《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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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窝公司”）
管理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
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制定本财产分配方案。

一、分配原则
1、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的有关

规定进行分配；
2、坚持债权人自治、债权平等、集体清偿的分配原则。
二、破产财产总额
经管理人清点，截至 2024年 6月 17日，未发现福清市

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存在破产财产。
三、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
截至 2024年 6月 17日，管理人审核认定的债权金额为

人民币 5788元。其中，普通债权 5788元。
最终债权金额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裁定债权金额

为准。
四、分配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破产财产的分配应当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但是，债权人
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以货币形式进行分配，
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实施转账支付。

五、破产财产的分配
（一）破产财产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如下：
1、破产案件受理费
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 481号）

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破产案件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
算，按照财产案 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是，最高不超
过 30 万元。

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无破产财产，依据上述规
定，本案应当交纳的破产案件受理费用为人民币 25元。

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以及管理人执行职务
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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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明细 金额

1
办公费、差旅

费
324.83

2 刻章费 120
破产费用

合计 444.83

共益债务 暂无

特别说明：截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管理人执行职务产
生的破产费用如上，不包含此后管理人执行职务产生的
破产费用。

3、管理人报酬
管理人根据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确认的管理人报酬

方案，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
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管理人报酬计算
基数为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但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
担保物价值不计入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管理人报酬根
据前述财产价值总额，按下列比例分段计算：（一）不超过
一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按 12％比例收取；（二）超
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按 10％比例收取；（三）超
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按 8％比例收取；（四）超
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按 6％比例收取；（五）超
过五千万元至一亿元的部分，按 3％比例收取；（六）超过
一亿元至五亿元的部分，按 1％比例收取；（七）超过五亿
元的部分，按 0.5%比例确定。

本案目前管理人未发现有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
权，故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最终可供清偿的财产总
额为 0元。依照前述比例分段计算后，最终确定管理人报酬
为 0元。

综上，福清市米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共计发
生破产费用 469.83元。本案无财产可供清偿。

（二）应优先清偿的共益债务
经管理人核实，本案目前无共益债务。
（三）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

照下列顺序清偿：
1、第一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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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
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以及因破产人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

经管理人核查，本案中无职工债权。
2、第二顺位
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

人所欠税款。
经管理人审查，本案无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债权。
3、第三顺位
普通债权依法以第三顺序清偿。本案中经管理人审查并

提请法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金额为 5788 元（债权金额最
终以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金额为准），可供普通债权分配的
破产财产金额为 0元，普通债权清偿率为 0%。

4、第四顺位
劣后债权（惩罚性债权）依法以第四顺序清偿。
经管理人审查，本案无劣后债权。
六、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方法
1、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的前提是通过本次债权人

会议表决。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且
经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分配。

2、分配方式。本次分配采用货币方式进行分配，由管
理人根据各债权人以书面形式提供的银行账号，实施转账支
付。若债权人变更账户的，应于本次会议结束后 3个工作日
内书面通知管理人，否则管理人将分配款直接汇付至债权人
之前留存的账户内，即视为债权人已经受领该笔分配款。若
债权人提供账户错误或账户变更未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而
导致的损失，由该债权人自负。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18条的规
定，债权人未受领的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
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 2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
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上
述期限内不提供或提供错误的账户信息，导致无法收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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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配额的均视为不受领，不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
利。

4、在本次债权人会议后，如债务人有其他财产可供追
加分配的，管理人可在福清法院的监督、指导下，结合本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原则，管理人将在扣除相关破产
费用后依照本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规则计算分配金额，向福
清法院和债权人报告后直接进行分配，无需再制定新的分配
方案，也不再另行召开债权人会议。

5、因在本案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仍有可能出现目前
尚未申报的债权人依法申报并参加本案的分配。如出现新的
债权导致本案分配率依法发生变动的，则不再召开债权人会
议，而由管理人根据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无异
议债权以及经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福建省福清市
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规则计算分配金额，
向福清法院和债权人报告后直接进行分配，无需再制定新的
分配方案，也不再另行召开债权人会议。

6、如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的，由管理人将其分配额提存：
（一） 对 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二）债权人或者
债务人对于管理人审 查结果有异议的债权；（三）有债权
人在分配前补充申报债权的。如 后续经管理人审查债权人
核查，法院裁定确认上述债权的，由管理人 将提存额分配
给该部分债权人；不能满足参与法定分配条件的，管理 人
将提存额根据本次表决通过的分配方案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七、其他事项的说明
1、原则上采取一次分配方式，如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

行多次分配，则进行多次分配。
2、财产最后分配完结后，管理人向福清法院提交破产

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福清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3、本分配方案未列明事项，由管理人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制作具体分
配实施方案。


